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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大学古本旁释»之重思〔∗〕

许家星

(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学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摘　要〕通过对阳明«大学古本旁释»原序与改序比较,可知改序通过贯穿全序首、中、尾的五处调整,将原

序“诚意—至善”之学转向“致知—至善”之学,反映了阳明晚年视致知为工夫主脑的思想.仔细分析罗钦顺«与

王阳明书»中的“亦尝就以此训推之”说,可知罗氏针对«旁释»阳明说的可能性要远大于“整合«传习录»”说,据此

推出“意用于事亲”句为«旁释»改本所加失之牵强.函海本«旁释»较之学山本,主要删除“诚意为主而用格致之

工”条和补“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也”句,然未如改序般突出“致知”为“格物”主脑之意,未充分体现阳明致良知

思想.«旁释»之思想及修改远不能与改序相比,绝非与之同步的凝聚阳明心血智慧的“三易其稿”之作,二者在

阳明的«大学»谱系中具有不同的使命:«旁释»旨在恢复«大学»古本经典地位,序文意在表达阳明的«大学»新解.

再考虑以下事实:阳明与罗钦顺等友朋文字论改«序»而不涉及«旁释»修改;王龙溪采用学山本«旁释»;«旁释»
“三易其稿”与阳明学尚简易、忌讳著述、主动焚稿的气质风格严重冲突;此足以让我们倾向于认为阳明«大学古

本旁释»不大存在多版本,而倾向于两种甚或单一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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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是与阳明关系最为密切的一部经典,

阳明思想的发展与成熟皆围绕«大学»展开,阳明

尽其圣哲之一生,从义理与人格两面对«大学»作
出了新的诠释和体证,构造了一个别开生面的思

想体系和经典诠释范式.学界对阳明«大学»学
的研究已有极丰厚成果,但在«大学古本旁释»的
版本问题上仍存在争议性看法,此一争议实关乎

对阳明«大学»思想演变的认识.本文拟在已有

成果基础上,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通过旧序与

改序、«旁释»学山本与函海本、改序与函海本的

比较,并综合阳明文字仅及改序而不及改文,王
龙溪使用学山本,阳明学尚简易、不求著述等事

实,重新检讨论者“改序与改文同步”说、就“亦尝

就以此训推之”说推出改本等问题,从而认为在

全力改序的基础上,阳明实无必要对«旁释»“三
易其稿”,函海本«旁释»论致知与改序的差距,亦
证明其不可能是出自阳明的“三易其稿”之作,与
其从复杂的角度,还不如从易简的角度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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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释»版本问题.

一、«大学古本旁释»原序与改序之比较

阳明对«旁释»之序的重视远胜于«旁释»正
文,虽为短序,却“三易其稿”,且跨时数年,这对

阳明来说,可谓慎之又慎了.早有学者指出,通
过短序历时数年之几番修改,可探究阳明心学之

形成轨迹.〔１〕故以下先比较二序之异同.
(一)戊寅原序

据罗钦顺所记,其原序如下:
庚辰春,王伯安以«大学»古本见惠,其序乃

戊寅１５１８年七月所作.序云:
«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诚意之功,格

物而已矣.诚意之极,止至善而已矣.【止至

善之则,致知而已矣】正心,复其体也;修身,
著其用也.以言乎己,谓之明德;以言乎人,
谓之亲民;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 是故至

善也者,心之本体也;动而后有不善.【而本

体之知,未尝不知也】意者,其动也;物者,其

事也.(格物以诚意,复其不善之动而已矣!
不善复而体正,体正而无不善之动矣,是之谓

止至善.)致其本体之知,而动无不善,然非即

其事而格之,则亦无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诚
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实也.物格则知致

意诚,而有以复其本体,是之谓止至善.圣人

惧人之求之于外也,而反覆其辞.旧本析而

圣人之意亡矣! 是故不(本)【务】于诚意,而

徒以格物者,谓之支;不事于格物,而徒以诚

意者,谓之虚;【不本于致知而徒以格物诚意

者,谓之妄】支与虚【与妄】,其于至善也远矣!
合之以敬而益缀,补之以传而益离.吾惧学

之日远于至善也,去分章而复旧本,傍为之

什,以引其义,庶几复见圣人之心,而求之者

有其要.噫! (罪我者其亦以是矣!)【乃若致

知,则存乎心悟,致知焉,尽矣】〔２〕

改序为嘉靖二年(１５２３年)改作,为讨论方

便,将其内容以中括号括之补入原序,所删原序

文字则在括号内.

１．居于古本立场,强调诚意为«大学»之要,
突出诚意的枢纽性,诚意工夫在格物,效用在止

至善.诚意以下正心、修身分指心之体用,正心

复体,修身著用,以体用解正心、修身是阳明的独

创.正心是恢复心之本体,修身是凸显心之发

用.“以言乎己”“以言乎人”“以言乎天地”采用

«系辞»对“易道”之描述模式,但并未明确“以言”
的主语是何者,似指大学之道,就自身为明德,就
他人为亲民,且遍布于天地.此种表述仅以人、
己对解明德、亲民,不甚清晰.且未遵循文本顺

序,将三纲置于六目之后,对明德、亲民似不够重

视.

２．与之相对,对至善给予特别重视,在论诚

意与格物、至善关系时,终始于诚意与至善关系.
诚意工夫在格物,符合文本次序,亦是朱子所认

可.但将诚意与至善关联,提出“诚意之极,止至

善而已”则是阳明诠释的特殊之处,二者在文本

上并非先后承接关系,通常是在三纲语境内,将
至善与明德、亲民联系论述,明德新民之极在至

善.阳明在“至善是心之本体”这一重要说法后,
进一步指出由意念之动,方产生出不善,意是心

之流转运行,物是意念所在之事.通过格物实现

诚意,以“复其不善之动”,体现出以传统的复性

之说施于“复意”的思路,不善意念消除后,自然

心体正,归于至善.反之,若由心体之正发出意,
自然无有不善了.此即止于至善.(此说稍有问

题,“不善之动”不当用“复”而是“去”,“复”所指

应是“善”,“不善”则是克除之对象,下文“不善复

而体正”亦然.故改序删除此句)阳明的论述逻

辑是:作为心之本体的至善是诚意工夫的最高追

求(极则),心所发之意流于不善,当透过格物工

夫来消除意念之不善,恢复意念之善,达到心体

之中正(至善),由此中正至善之心体所发的意念

自然无有不善了,此即止于至善.“不善复而体

正,体正而无不善之动矣,是之谓止至善.”阳明

在总结全序时,又落脚于至善,认为忽略诚意或

格物所带来的支离、空虚弊病,最终使人远离为

学的终极目标至善:“支与虚,其于至善也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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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担心日远于至善,“吾惧学之日远于至

善也”,才有旧本之释.可见,阳明之序的主旨是

论述诚意止于至善这一宗旨,突出了至善、诚意,
而相对忽视格物,忽略致知.阳明将至善与诚意

关联,着眼于内在道德意识层面论至善,乃有意

针对朱子至善所体现的外在一面,其“心之本体”
针对朱子“事理当然之极”说,要将工夫由外转入

内.但另一方面,仅从内在明德角度论至善,显
然忽视了至善的亲民事功一面.

３．该序结束部分提出该书两个目的:“复见

圣人之心”“指示求学之要”.圣人之意存留于古

本之中,朱子改本严重违背圣意,导致圣人之意

丧失.只有恢复古本,才能重现圣人之心.此点

出了旁释«大学»古本的第一个用心.为学不仅

在见圣人之心,更在求圣人之学,践圣人之道.
在求道之方上,存在脱离诚意与格物一体性的支

离、空虚两种为学之弊,不本于诚意的格物是支

离、无本、外求之学;反之,不事格物、脱离实际的

诚意是虚无之学,皆远离至善.批评朱子补“敬”
工夫徒增累赘、补格物传实显支离,导致更加远

离“圣心圣道”.故阳明力主回归旧本,以见圣人

之心,明求道之要.此显示了阳明正面挑战朱子

学的决心与自信,采取的策略是以回归古本为旗

帜,来冲击«大学»改本的主导地位.可见,阳明

充分意识到经典文本的诠释关乎话语权争夺,意
识到由此可能导致的压力,故先表达了“罪人自

居”的心态.总之,原序体现了阳明龙场悟道以

来至平濠前的思想.
(二)改序

阳明在１５２１—１５２４年给友人信中三次提及

修改序文,“短序亦尝三易稿”,所改核心内容是

发明“致知”之意.«年谱»认为阳明１５２１年正式

提出致良知宗旨.
辛巳１５２１年«与陆清伯书»:“«大学»古本一

册寄去,时一览.近因同志之士,多于此处不甚

理会,故序中特改数语.”〔３〕

按:结合该书论致良知,且有“往往似尚未

悟,辄复赘此”语,故“此处不甚理会”者即“尚未

悟”致良知,与序之“特改数语”之致良知相应.
“改数语”表明非指改一处.“大学古本一册”之
内容,学者认为:“必然包括了«大学»古本原文、
«大学古本序»,«大学古本旁释»”.〔４〕据其“时一

览”“不甚理会”“特改数语”之良苦用心语,所寄

者当是包含“序、释”之古本.
癸未１５２３年«寄薛尚谦»:“致知二字,是千

古圣学之秘,向在虔时终日论此,同志中尚多有

未彻.近于«古本序»中改数语,颇发此意,然见

者往往亦不能察.”〔５〕

按:此明确所改者为“致知”说,阳明虽曾与

学者在赣州每日论此,但学者仍多未彻悟.故改

语特别表达致良知义,此表明阳明对«旁释»序之

重视,然而令阳明遗憾的是,读序文者亦不能明

乎此意,“见者往往亦不能察”.可知在此信之

前,序文当早已修改流传.庚辰１５２０年阳明在

赣州与学者论学,学者提出曾读«古本序»而不明

其意,当是指未明了改序所增补“致知”之意.
«传习录»下２１９条学者言:“尝读先生«大学古本

序»,不知所说何事.及来听讲许时,乃稍知大

意.’”〔６〕

甲申１５２４年«与黄勉之»,“古本之释,不得

已也.然不敢多为辞说,正恐葛藤缠绕,则枝干

反为蒙翳耳.短序亦尝三易稿,石刻其最后者,
今各往一本,亦足以知初年之见,未可据以为定

也.”〔７〕

按:阳明提出古本之释以简易为主,以免喧

宾夺主,冲淡正文,此既是«旁释»体裁所限,亦似

有针对朱子«章句»之义.更主要的是,阳明的

«古本旁释»与«序»各自承担不同使命,«旁释»意
在倡导、恢复古本的经典地位,«序»则意在表述

阳明自身思想由重诚意至主致知之变化.故对

短短的序文“三易稿”,定本为石刻本.对此“三
易稿”有两种不同理解,王磊认为总共三稿,指戊

寅原稿、庚辰辛巳年间二稿、癸未三稿,这样实际

修改两次.邓国元认为“三易”指改了三稿,连戊

寅原稿,总共四稿.“各往一本”当指作为定稿的

序和初序,“各往一本”的原因在于使学者知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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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诚意为主之见不可为凭.
罗钦顺«困知记»三续提到两种序文差别在

于有无致知说,“全文首尾数百言,并无一言及于

致知,近见«阳明文录»有«大学古本序»,始改用

致知立说,于格物更不提起.”
改序具体从５处补充“致知”说,使“致知”取

代了旧序中的诚意、“至善”,成为全序宗旨.

１．第三句“止至善而已矣”后补“止至善之

则,致知而已矣”.将致知作为诚意极致的止至

善的原则,止至善的中心地位转为致知,由它来

决定止至善.实质是将诚意落实于致知,“致知”
在八目中历来不受重视,阳明将之凸显为三纲八

目的首出概念.

２．“动而后有不善”后补“而本体之知,未尝

不知也”,此无所不知的本体之知显然指心之良

知,它知善知恶,知是知非,具有知意念之恶的明

觉洞察力.

３．以“致其本体之知”数句替代“格物以诚其

意”句:“致其本体之知,而动无不善.然非即其

事而格之,则亦无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诚意之

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实也.物格则知致意诚而

有以复其本体.”
这是最大改变.此改顺前句“本体之知未尝

不知”而来,突出“致良知”的工夫义,致本体之知

以消除意念发动之恶.原序则认为是格物之功

以诚意复善,“格物以诚其意,复其不善之动而

已”.改序又指出,致本体之知不能离开格物,须
“即其事而格之”,否则无以致其本体之知.此种

表述,乍看与朱子即物穷理似乎无别,皆是“即事

(物)而格”,格物成为致知的工夫.但阳明之致

知乃是诚意的根本,由致知才能诚意;又落实于

格物,格物是致知的实现.致知同时连接格物、
诚意两个工夫,这与文本“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

后意诚”相应,由此来复心之本体.此格物、致
知、诚意以复心之本体的过程,即是止至善.此

与原序最大差别是不再“格物以诚其意”,而是

“格物以致其知,致知以诚其意”,更切文本.

４．相应的补充“不本于致知而徒以格物诚意

者,谓之妄”句,在不本于诚意之支,不事格物之

虚后列不本致知之妄,且把原序“本于诚意”改为

“务于诚意”,既保留了格物、诚意的工夫地位,又
突出了致知为工夫根本的中心意义,语义更见丰

富全面.

５．改末句谦语“罪我者”为“乃若致知,则存

乎心悟,致知焉,尽矣”.〔８〕此句以两个“致知”来
结束全文,消除了前者略显不自信的以退为进心

态,突出了以致知为宗旨的思想,第一句认为致

知存乎心悟,存乎心与穷物理相对,针对朱子物

上穷理说.第二句认为,如能致知,则可尽«大
学»之学,强调了致知在为学中的头脑地位.

总之,改序确实将原序“诚意—至善”之学改

为“致知—至善”之学.
罗氏提出的“于格物更不提起”如何理解?

此点似少见讨论.庚辰春罗氏收到阳明所刻«大
学古本»及序,仍是戊寅原序,该书主要质疑了阳

明序“格物”说与程朱的不同,批其“盖犹未及

‘知’字,已见其缴绕迂曲而难明矣”.应是指其

书尚未论及致知.他在多年后的«阳明文录»(刊
于丁亥１５２７年,衷尔钜认为罗钦顺见«文录»总
在嘉靖十七年１５３８年)中才看到“改用致知立

说”的序,并特意提及改本结语“乃若致知”.但

又提及改序在“改用致知立说”的同时“于格物更

不提起”.改序以“致其本体之知”句取代了戊寅

本“格物以诚意”说,但仍保留了不少“格物”说,
绝不至于“毫不提起”.由此似可推,“于格物更

不提起”当是第二序,今之改序则是末序.此似

符合“三易其序”的思路.但此推论与罗氏见«阳
明文录»中改序时间不合,该«文录»“最早刻于嘉

靖六年丁亥１５２７”,彼时阳明定序早已确定,不
可能是出于二序之间的未定序.那我们只能理

解“于格物更不提起”的“提起”不是说压根不提

起“格物”,事实上原序与定序皆提起格物,而是

不再“以格物为中心”之意,转到了以“致知”为中

心.定序较原序改动最大之处就是以“致其本体

之知”句替代“格物以诚其意”句.且罗氏庚辰

«与王阳明书»对阳明的质疑,即是集矢格物,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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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阳明与朱子的最大不同,其实于诚意,朱子

亦同样重视,且较阳明似有过之而无不及,阳明

早期的诚意落实于格物,晚年则受控于致知,反
有流于虚说之可能.罗氏批评阳明初序斥责朱

子格物解支离无主,而阳明之序亦把自家为学头

脑“良知”遗留,推断此乃“拟议未定”之故,推出

对阳明思想当“合二序而观”,罗氏当未见处于二

者之间的改序.

二、«大学古本旁释»学山本与函海本之比较

(一)«大学古本旁释»版本之疑

陈来先生认为现存学山本与函海本皆为信

本,据二本皆有致良知说,而推测似皆非原本,皆
为改本.学山本非初本,函海本为定本.尤其是

据学山本与罗钦顺所 引 之 别,推 出 其 当 非 原

本.〔９〕王磊则据阳明上述三封书信皆未提及«旁
释»,以及«旁释»二本义理相差不大,推论出学山

本“在思想义理的层面,应该与戊寅原刻可以基

本等同”,甚至进一步推论学山本与函海本的差

异,是弟子删减所至,而非阳明所为,即隐含着阳

明从未修改«旁释»的可能.〔１０〕王磊提出了一个

值得注意的证据:如有修订之函海本,为何王龙

溪直至阳明征思、田前仍在使用学山本教学? 邓

国元先生对王磊的观点提出了异议:他根据学山

本非初本,综合“三易其稿”说,推出«旁释»应有

四个版本,据罗钦顺«与王阳明书»中“亦尝就以

此训推之”说,推出初本«旁释»当无“意用于事

亲,即事亲之事而格之,正其事亲之事之不正者,
以归于正,而必尽夫天理”一句内容,此句非来自

«古本旁释»而出于«传习录上».论者亦指出虽

不能在«传习录»上找到对应原文,但完全可视为

罗钦顺“整合加工”«传习录上»的结果.〔１１〕

罗钦顺庚辰夏１５２０年«与王阳明书»如下:
切详«大学»古本之复,盖以人之为学,但

当求之于内,而程朱格物之说,不免求之于外

如必以学不资于外求,但当反观内省以

为务,则正心诚意四字,亦何不尽之有,何必

于入门之际,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顾经

既有此文,理当尊信,又不容不有以处之,则

从而为之训曰:“物者,意之用也”.“格者,正

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其为训如此,要

使之内而不外,以会归一处.亦尝就以此训

推之,如曰:“意用于事亲,即事亲之事而格

之,正其事亲之事之不正者,以归于正,而必

尽夫天理”盖犹未及知字,已见其缴绕迂

曲而难明矣.审如所训,兹惟«大学»之始,苟

能即事即物,正其不正以归于正,而皆尽夫天

理,则心亦即正矣,意亦即诚矣.〔１２〕

邓氏认为罗氏“亦尝就以此训推之”乃是针

对«传习录上»诸说的整合而非论«旁释».由此

来证明«旁释»之最初版本.邓氏的证据是:“如
果我们仔细体会‘亦尝就以此训推之’这句话,那
么就会很清楚的认识到后面的‘意用于’一
句明显不是说初本«旁释»,因为前后二句之间有

明显的转折关系.”这个观点不同于诸说,如陈来

等皆视罗氏“推之”以下为«旁释»之引文,故邓氏

之新论有待“仔细再体会”.

１．从本段文字上下语境来看,前后四次提及

“训”,“亦尝就以此训推之”的“此训”衡之上下文

三次“训”,当是指阳明«古本旁释»对格物的“为
训”.罗钦顺１５１９年夏已得拜读阳明«传习录

上»(刊于１５１８年８月),现又获得«朱子晚年定

论»«大学古本»二书(７月刻之于都),旧日之积

疑丛集而不可解,故请质疑之.“去年夏,士友有

以«传习录»见示者,亟读一过,则凡向日所闻,往
往具在.而他所未闻者尚多.乃今又获并读二

书,何其幸也.”〔１３〕故“亦尝就”的主体可以是阳

明.

２．“亦”表顺承而非转折关系,如“还曾,又
曾”之义,〔１４〕正如阳明“短序亦尝三易稿”之“亦
尝”义.阳明格物解首要针对朱子格物向外,而
力主向内,罗氏立即反驳了阳明的是内非外说,
认为若此则“正心诚意”足矣,无须“格物”.进而

指出阳明迫于经典文本的权威性,因此就对格物

作出“使之内而不外”的解释,此解见于今本«旁
释»,目的亦是合外于内,内外为一.但这显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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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了“外物”的意义,故阳明还曾就“格物”之解推

衍于实际之事,如“意在于事亲而格之,正其不正

以归于正”.罗氏认为,阳明对格物的“为训”与
“推训”具有内在联系,“推训”是对“为训”的补充

完善,以免是内忘外.

３．作为阳明之说符合下文文意,“盖犹未及

知字,已见其缴绕迂曲而难明矣.审如所训”云
云显然皆是针对阳明之“推训”,罗氏对其“推训”
之补救并不满意,认为 “但此解尚未涉及 ‘致
知’”,已深觉其缠绕迂回而晦涩.改序正是补充

了致知之内容.

４．即便如邓氏所论,亦可有另一解,即:“推
之如曰”句中的前半句“意用于事亲,即事亲之事

而格之”正是«旁释»之训,是罗氏的“就以此训”
的“此训”;而后半句“正其事亲之事之不正者,以
归于正,而必尽夫天理”之“正其事亲之不正”句
是罗氏“推之”部分,“必尽夫天理”亦是“此训”原
有,罗氏仅由此推“正其事亲之事之不正者”.陈

来指出此句不见于«旁释»,仅是以事亲为正之例

而已,«王阳明全集»从无“正事亲”说,多是“尽事

亲之心”“事亲为一物”,即罗氏曾以阳明格物说

推之,觉其过于缠绕迂回.
最后,我们尚须注意“犹未及‘知’字”说,此

与罗氏戊寅«古本序»后批评序文“首尾数百言,
并无一言及于致知”一致.此“犹未及‘知’字”恐
指«旁释»尚未涉及“知”,仅是格物已如此难解.
这是从缠绕费解的角度批评阳明格物解.进而

从语义重叠的角度批评其格物解.罗氏进一步

推论,若如此格物之训,则格物一语已足矣,正心

诚意皆属多余.指阳明格物解与正心诚意相同,
实质上取消了后者存在的必要性,显然不合经典

本意.“继此,诚意正心之目,无乃重复堆叠而无

用乎?”可见,罗氏四次“为之训”“为训如此”“以
此训推之”“审如所训”皆是针对«旁释»的格物解

而发,“训”的实施者是阳明而非罗氏.他点出阳

明训解并未涉及“致知”,亦证“以此训推之”正是

«旁释»之解.
(二)«旁释»学山本与函海本文本之比照

如学者所论,既然阳明对«旁释»有不同之改

本,那么,就非常有必要对现有两个版本内容加

以比较,以揭示其间异同,探究导致此异同之可

能原因.陈来先生对此二版本文字异同已做了

仔细比照,〔１５〕以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学

山本在前,函海本在后,()内表函海本所删,【】表
其所加:

１．明明德、亲民,犹修己安百姓.(明德、亲
民无他,惟在止于至善)尽其心之本体,谓之止至

善.至善者,心之本体.知至善惟在(于)吾心,
则求之有定向.

函海本:“【亲,爱也】.明明德、亲民,犹【言】
修己安百姓.至善者,心之本体,尽其心之本体,
谓之至善.”又以“知至善惟在吾心,则求之有定

向”为第二条.
按:函海本句首多“亲,爱也”,以示与朱子

“新民”之 不 同.“犹”后 多 “言”字.删 “明

德至善”句,以求精简;将“至善”句与“止至

善”先后次序颠倒过来,先解“至善”而后才是“止
至善”,更合逻辑.函海本“谓之”后当遗“止”字,
否则“心之本体”与“尽其心之本体”皆为“至善”,
未能体现“尽”“止”之义.末“知至善”句单独一

条,无“于”字,精简.

２．(明明德于天下,犹«尧典»“克明峻德,以
亲九族”,至“协和万邦”).心者身之主,意者心

之发,知者意之体,物者意之用.如意用于事亲,
即事亲之事格之,必尽夫天理,则吾事亲之良知

无私欲之间而得以致其〔极〕.知至,则意无所欺

而可诚矣;意诚,则心无所放而(可)正矣.(格物

如格君之格,是正其不正以归于正)
函海本:“【致知,致吾心之良知也.格物:

格,正;物,事也】如意用于事亲之孝而格之,
必尽夫天理,则吾【心】事亲之良知无私欲之间,
而得以致其〔知〕矣.意诚,则心无所放而正

矣.”
按:函海本删首句“明明德万邦”句,取

消了对“明明德于天下”的解释,代之以“致吾心

之良知”说,紧接其后的是补“格物”说,同时删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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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格物解.之后才是“心、意、知、物”解,突出了

致知、格物的优先性.把“意用于事亲,即事亲之

事格之”改为 “如意用于事亲之孝而格之”,更精

简.“吾事亲之良知”补“心”,为“吾心事亲之良

知”,以“心之良知”说强调了良知在心,格物在

心.«大学问»即突出“吾心之良知”说.改“致
极”为“致知”.陈来先生认为:“函海本‘极’作
‘知’,似误.”经查«阳明全书»,用“致其极”者连

此处合计三次:“则吾心良知无私欲蔽了,得以致

其极”(«传习录»下,第１１９页)、“若致其极,虽圣

人天地不能无憾”.(丙戌１５２６«邹谦之»,第２０４
页)而“致其知”用法更常见,故未必为误,“致极”
为朱子常用,阳明更喜用致知,正见二者不同.
«大学问»用“致吾心之良知”,未用“极”.被删之

末句“格物”.笔者所据百陵学山本(上海涵芬楼

影印明隆庆刻本,元明善本丛书)为:“格物如格

君之格,是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但陈来、王磊与

笔者所见有一字之差,“之格”为“之心”.二说皆

通.据«阳明全书»,典型表述是“格君心之格”,
如此则学山本似遗漏“心”字,函海本似漏“格”
字.陈来指出此同于顾东桥与阳明书所引,但未

直接见于阳明著作.顾所引正是“格物如格君心

之非之格”.

３．(其本则在修身).知修身为本,斯谓知

本,斯谓知(之)至.(然)非实能修其身者,未可

谓之(知)修身(也).修身惟在诚意,故特揭诚

意,示人以修身之要.
函海本:“知修身为本,斯谓知本,斯谓知至.

非实能修身,未可谓之修身.”
按:函海本删首句“其本则在修身”,与下句

意有重复.删 “知 之 至”的 “之”,去 “然、者”,
“也”.遗“知修身”的“知”,否则语义不通.末句

“诚意为修身之要”移在下条之首.专论诚意.

４．诚意只是慎独,工夫在格物上用,犹«中
庸»之“戒惧”也.

“修身惟在于诚意,故特揭诚意,以示人修身

之 要.诚 意 只 是 慎 独,工 夫 【只】在 格 物 上

用.”

按:函海本把“诚意示人以”改为“诚意以示

人”,补“只”,突出格物对应诚意工夫的唯一性和

密切性.

５．(君子小人之分,只是能诚意与不能诚

意).(此)犹«中庸»之“莫见莫显”也.(言此未

足为严,以见独之严也.)
按:函海本删首、末句,仅保留“莫见莫显”

句,且删“此”字.

６．诚意工夫实下手处(惟)格物,引«诗»言格

物之事.(此下言格致)
按:“惟”函 海 本 作 “只 在”.无 “之 事”的

“之”,似遗漏.删末句.

７．惟以诚意为主而用格致之工,故不须添一

敬字.犹中庸之道问学、尊德性.犹中庸之斋明

盛服.格致以诚其意,则明德止于至善而亲民之

功亦在其中矣.明德亲民只是一事.
按:函海本全删之.此一删减是函海本最大

变化.

８．亲民之功至于如此,亦不过自用其明德而

已.(又说归身上)
按:函海本删末句“又说归身上”.“自用”作

“自明”.学山本“用”字似是刊刻之误,应非笔

误,盖阳明从无此说,当然,“用其明德”亦可通,
亲民乃明德之发用.

９．自明不已,即所以为亲民.
按:函海本无“为”字.“为”与“所以”语义略

有重复,故不用亦可.

１０．孟子告滕文公养民之政,引此«诗»云:
“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国.”

按:函海本无此句,与正文关系不大,精简

故.

１１．君子之明德亲民岂有他哉? 一皆求止于

至善而已.
按:函海本于“明德”上补一“明”字,语义更

完.“一皆求”作“亦不过”,表示程度极为轻微,
由强调前后目的性语义关系转变为前轻后重关

系,突出止于至善对明德亲民的内在包含性与归

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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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止于至善岂外求哉? 惟求之吾身而已.
(又说归身上)

按:函海本改“外求”作“有他”.正如上节所

改,去掉“求”过于强烈的目的性用语,而改为“岂
有他”之类带有唯一之义词,表示内在固有性.
删末句“又说归身上”.

１３．又即亲民中听讼一事,要其极,亦(皆)本
于明德,则信乎以修身为本矣.(又说归身上)

按:函海本“要”下有一“在”字,反不通顺.
«稽山承语»亦是“要其极致”.«阳明全书»无“在
其极”说.删“皆”字,既然二者为一事,自然无须

“皆”.删末句“又说归身上”.

１４．修身工夫只是诚意,就诚意中体当自己

心体,(常)令廓然大公,便是正心.(此)犹«中
庸»“未发之中”.正心之功,既不可滞于有,亦不

可堕于无.
按:函海本:删“常令”的“常”,此字本无多大

意义.«传习录»下有“修身在于体当自家心体,
当令廓然大公.”“堕”陈来是“坠”,阳明无“坠于

无”之表达,疑字误.“堕于无”又见于«启问道通

书».另“未发之中”句调在文末,删“此”字.调

整后文理畅达,否则学山本仅以此句置于“身有

所忿懥,则不得其正”后,不伦不类.

１５．人之心体(惟)不能廓然大公,是以随其

情之所(发)而碎焉.(此)犹“中节之和”.(能廓

然大公而随物顺应者,鲜矣)
“人之心体不能廓然大公,是以随其情之所

向而辟,【亲爱五者无辟】,犹 «中庸»‘已发之

和’.”
按:函海本删“惟”字,更通顺.“碎”显为刊

刻之误,故改为“辟”.“发”为“向”,«全集»几皆

为“所发”,函海本改为“所向”,有一方向偏颇的

意义,但不如“所发”自然.就文义补“亲爱五者

无辟”,删“此”,改“中节之和”为“中庸已发之

和”,«中庸»二字似啰嗦,“已发”不如“中节”揭示

了中的意义.删“能廓然”句.与首句重复,殊无

必要.

１６．又说归身上.亲民.只是诚意.〔１６〕又说

归身上.又说归身上.只是诚意.宜家人兄弟

与其仪不忒,只是修身.
按:函海本简化为:“只是修身,只是诚意.”

总不外乎修身与诚意二者.删除“亲民”.学山

本引原文“宜家人”句确乎不符合简化原则.

１７．又说归身上,亲民.工夫只是诚意.
函海本于此结束:“又说到修身上.工夫只

是诚意.”
按:改“说归”为“说到修”.突出“修身”,删

“亲民”.

１８．只是诚意.亲民.惟系一人之身.身修

则能得众.又说归身上,修身为本.惟在此心之

善否.善人只是全其心之本体者.此是能诚意

者.是不能诚意者.仁是全其心之本体者.只

是诚意,能明德者则能亲民.能明德则民亲.
按:此皆为函海本所删,所删文字虽最多,然

其意无非是修身、诚意,故不须再重复.且表述

有不妥处,如善人、仁,皆是“全其心之本体者”.
据以上比较,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１．函海本明显是学山本的删简本,文字精简

一半以上,而且出现第７、１８条整块删除情况.
学者指出,此“愈来愈易简的趋势是符合阳明晚

期思想的”.此与前引«与黄勉之»,“古本之释,
不得已也.然不敢多为辞说,正恐葛藤缠绕,则
枝干反为蒙翳耳”求简易的宗旨相符,担心«旁
释»替代正文之意,这是从解经学角度表达的一

种“我注六经”的诠释立场.从思想来看,最大的

改变是删除第７条关于诚意为格物之功的全部

７６字,“惟以诚意为主而用格致之工,故不须添

一敬字”,此是其戊寅前«大学»的最主要思想.
亦是«传习录»上的主要思想.但在«旁释»中仍

保留多处论述诚意的重要,特别突出了诚意对于

修身的重要,“修身工夫只是诚意”.此亦符合朱

子的诚意是“自修之首”说.

２．函海本对于学山本的增补极少,仅增补

“亲,爱也”,“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也.”“格,正;
物,事也.”但严格来说“格正物事”解不属于完全

新增,而是适度精简和增补,因为它同时删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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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山本“格物如格君之格,是正其不正以归于正”
句即是“格正”,单纯的“物事”说并无新意,而是

采自朱子解.“亲,爱”说此种表述不见于«阳明

全书»,函海本似乎意在突出“亲、新”之别,但此

意早在«传习录»上即明确表达,并非新意.故思

想上较前本有创新的增补仅“致知,致吾心之良

知也”句,此句的出现颇为突兀,它通常被认为阳

明晚年良知学的提出,但阳明提出此句后,并未

对其加以任何多出一字的衍申阐发.
王磊提出的阳明良知概念的早期与晚期之

分值得参考,可以天理与良知两个概念之关系来

思考.早期的良知仍然居于天理之下,是天理主

导下的良知,如«传习录»上的良知通常与天理、
人欲相关,良知如不受私意障碍,则流行不可遏

止.故此时良知学的重心是用力于如何破除阻

碍良知的工夫,如格物致知工夫,克己工夫,以战

胜私欲,复归天理.此即致知.而晚期之良知,
则是由良知开出天理,是良知主导下的天理,或
曰良知就是天理.其致良知的典型表述,则是

“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事事物物皆得

其理者,格物也.”是“吾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

者”,强调良知的“自然灵昭明觉”.«旁释»对致

知的解释仍是从存天理之极,灭人欲而言,仍是

“必尽夫天理,则吾心事亲之良知无私欲之间而

得以致其知矣.”并未从本体之知,良知作为主

宰的高度论述,很难看出“致良知”为“格物”主脑

之意.

３．从具体文本来看,二本互有得失.函海本

精简甚多:删无关副词,如“犹”“于”;删与文本关

系不大,语义重复啰嗦之解.如删“明德亲民无

他,惟在止于至善”句、“明明德于天下,犹«尧
典»”句、“其本则在修身”句、“孟子告滕文公养民

之政”句.“又说归身上”.修改倾向平实.如

“致其极”为“致其知”.从版本文字错讹来看,今
存两本皆有不够精密之处,如学山本“碎”显为

“辟”之误;函海本“要在其极”,多一“在”;遗漏

“止至善”的止,“知修身”的“知”.总之,所改多

零碎而与义理关系不大.

三、改序与改«旁释»之比较

就思想而论,此一删一增,的确体现了学山

本与函海本的某种思想变化.但这种变化程度

并不明显,尤其是与新旧序的变化相比,大为逊

色.新序对致良知思想有更充分的阐发,所补致

知思想贯穿全序首、中、尾,分布在五处,多达

１００余字,反复突出了致知相较于格物诚意,处
于头脑地位,并以“致知焉尽矣”结束全文.故如

欲了解阳明思想之变化,读新旧序较新旧«旁释»
更为可取.两相比照之下,我们不由得产生一个

疑问:经过“三易其稿”的序文确实达到了突出阳

明晚年良知学的目的和效果,而据学者的序、文
同步原则,同样经过“三易其稿”的旁释,却远远

没有达到与序文同样的突出良知学的效果.而

且,就内容之精彩而论,函海本«旁释»亦不如改

序.原因何在? 是阳明无心、无力? 还是阳明根

本就未用心、出力呢?
首先,序、文是否同步关联? 据古人著述之

通例,包括今人,序与正文往往是可以相互独立

的,如朱子对«学庸章句序»的修改就不与«学庸

章句»的修改同步,不少文人学者的序文甚至远

甚于正文.而且,必须注意到阳明作为思想家、
政治家、讲学家而非著述家之身份,他并不在意

所谓的著述题材完整性等.故“«序»与«旁释»一
致的说法”作为推论前提确有可疑.事实是,无
论阳明还是极为关注阳明«大学»著述的罗钦顺,
在往来文字中反复论及«序»文之改,而无一字及

«旁释»,此似乎表明阳明对«旁释»无有修改,如
有,字里行间理应有蛛丝马迹.就常理而论,对
«序»之修改尚反复道及,绝无对同样“三易其稿”
之注文反无一语及之者.

我们具体看下«序»与«旁释»之异同.二序

提出的“至善者,心之本体”,突出至善的心之本

体义,见于«旁释»第１条,二序对心意知物未做

全面定义式阐发,仅提出“意者其动,物者其事”;
«旁释»第３条提出完整的“四句理”训释(亦见于

«传习录»上６条).二序与«旁释»皆保持了对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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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重视,旧序主要处理格物与诚意关系,首句

言“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诚意之功,格物而已

矣”.改序保持此点,补充了致知对二者的统领

性,“致知者诚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实也.”学
山本«旁释»正如旧序,突出诚意对格物的主导,
格物致知尚未分说,视为一体,皆是诚意工夫,
“格致以诚其意”,“惟以诚意为主而用格物之工,
故不须添一敬字”,此在强调诚意为主之时,刻意

拎出“不须添敬”说,此与二序的“合之以敬而益

缀”相应.但函海本则将之与对学山本关于诚意

论述的几句话连在一起删除.函海本并未如改

序那样突出“致知”,值得注意的是,函海本同样

保留了大量强调诚意的文字,反复强调“修身工

夫只是诚意,诚意工夫实下手处只在格物”这一

观点.«旁释»较二序,出现了“慎独”,“诚意只是

慎独”.这是二序所无的.
其次,«旁释»在阳明学术著作中的价值.两

个疑问难以绕开:一是之前提出的为何以王龙溪

在阳明门下之身份,其所用«古本旁释»是学山本

而非作为“定本”的函海本? 二是“三易其稿”修
改而成的函海本«旁释»为何被阳明另一高足钱

德洪弃之不顾,«序»文却被收入? 事实上,在各

种文献中,改序受到的重视程度、被收入次数远

远高于二种«旁释».如阳明弟子会提出对«序»
的疑问,而不提及«旁释»;聂双江«重刻大学古本

序»赞阳明“其有功于圣学,古本之复其一也.”然
压根未提阳明的«旁释».凡此皆显示«旁释»在
王门影响之低.

显然,«旁释»仍然是反映了阳明早年的思

想,这些思想已多见于«传习录»上.当«大学问»
出现以后,«旁释»学术价值更见消退.函海本仅

“致吾心之良知”一句不足以显示阳明良知学,其
于良知学之阐发不仅无法与«大学问»比,亦远不

如古本之改序.其虽然删除关于格物之７６字,
但仍然强调了诚意为修身之首,为格物之主脑的

论述,不能说其完全放弃了对诚意的重视.因

此,包括钱德洪在内的诸多学者皆不收«大学古

本旁释»亦在情理之中,甚至有些著作如«丛书集

成初编»４７８册之«古本大学辑解»收入«大学古

本»改序与«大学问»,而不收«旁释»,认为二者足

以代表阳明大学思想,而«旁释»无与焉.
«旁释»反映了阳明在冲破朱子«大学»的过

程中所初步确立的思想,即以诚意为头脑,来落

实于格物.它有效地帮助阳明树立起了古本«大
学»这一足以从经典学上与朱子改本抗衡的旗

帜,同时对阳明建立在“心即理”基础上的格物、
至善等新解的落实与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

阳明毕竟不同于朱子,他甚不喜通过咬文嚼字式

的注释来表达思想,更注重活生生的现场讲学点

拨.与«传习录»、序文、«大学问»相比,«旁释»处
于某种尴尬的“鸡肋”状态.当随着阳明自身境

界的提升,随着«旁释»作为冲破朱子学壁垒武器

的使命的完成,«旁释»对于不以焚稿为意,不以

著述为能的阳明来说,其实已经是味同嚼蜡了,
实难以找出他“三易其稿”的动力.〔１７〕

故可推测认为,于阳明而言,«旁释»与«序»
承担了不同的使命:前者意在唤醒学者对«大学»
古本的重视,«旁释»非焦点和阳明用心所在;
«序»则是集中阐发阳明思想由诚意至良知的变

化,故阳明极为重视而“三易其稿”.二者达到了

相互协作、互相独立的效果,既倡导了古本,又表

达了新思.再就函海本«旁释»自身内容价值来

看,不似是出自阳明“三易其稿”精心打造之作.
在对阳明、罗钦顺相关文字认真审查之后,亦未

能确定“三易其稿”之实证.再综合阳明弟子对

«旁释»的态度,故我们不能完全断定阳明一定修

改过«旁释»,至少没有“三易其稿”,因函海本«旁
释»质量无法与阳明“三易其稿”所凝聚之心血智

慧联想起来,恰恰是产生相反之联想.“三易其

稿”亦无法与阳明学尚简易、忌讳著述〔１８〕、主动

焚稿〔１９〕的气质风格相匹配,即便奉为教典的«大
学问»,阳明尚不欲成书,尚未写一辞,何况对作

为过渡之物的«旁释»,阳明“三易其稿”的动力何

在呢? 故与其认为阳明于«旁释»“三易其稿”,反
不如认为他仅修改一次,甚或未加修改,二本之

别恐为尚待考察之原因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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